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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促进我市建筑业健康发展的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淮建管联〔2019〕67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规范我市建筑市场，培育本地企业发展壮大，根据安徽省

发展改革委员会《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意见》

（皖公管联办〔2019〕4 号）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大力促

进全省建筑业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建市〔2018〕217 号）

和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建

市〔2018〕89 号）、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推进工程建

设管理改革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淮府办

〔2018〕2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《促进我市

建筑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淮南市城乡建设局 淮南市财政局

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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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我市建筑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

一、严禁在招标文件和评分标准中设定明显高于工程建设项

目要求的各类排斥条件和加分项，不得设置企业所有制形式或组

织形式排斥同级别资质企业参与招标。

鼓励本市内建筑业企业与大型建筑业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

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投标。将小额零星工程建设项目纳入“淮采

商城”招标采购。

二、在本市注册的三级施工总承包建筑业企业满足下列条

件，可在其资质类别内承接上一等级资质一定范围的房屋建筑和

市政工程。

1、企业技术负责人符合上一等级企业资质标准要求；

2、企业承揽工程项目负责人具有上一等级资质相应的工程

业绩；

3、企业信用良好，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。

三、对央企和特级资质施工企业注册地落户淮南的，采取一

事一议给予特殊优惠政策。

四、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。2019 年 10 月 1 日起，本地企业

在外地承揽工程，对我市地方财政做出贡献的，按照“谁受益、

谁负担”的原则，由各级财政给予适当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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